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州市惠阳区国有征地留用地公开挂牌转让流程图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村民会议，同意将留用地用于村企合作，并将决议情况在村小组政务公开栏、村委会政务公开栏及农村三资平台进行公示无异议

已有规划条件属未按惠阳府办〔2017〕39号文要求出具或已到期的
竞得人凭《完税证明书》向区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


区财政出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的出让金票据，并将成交价款全额拨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镇办提出留用地公开转让申请
已有规划条件属按惠阳府办〔2017〕39号文要求出具并未到期的

原留用地确权时由镇办出函的
原留用地确权时由国土部门出函的
涉及留用地开发建设容积率超过基准容积率的，开发建设单位须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60日内按规定向政府提出补交地价申请。
镇（街道）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出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的《建设用地规划条件》
区国土部门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出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的《建设用地规划条件》


镇（街道）发函至区国土部门

竞得人到区税务部门缴纳税费，完税后区税务部门出具《完税证明书》

需提供材料：
1、镇（街道）申请函
2、村民决议材料及公示材料
3、村集体机构代码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4、留用地国土证复印件
5、原规划条件复印件
6、数字化图、土规图


两项工作可同步进行
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将转让成交价款转入区财政

村集体委托中介超市进行摇珠评估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拟定合作开发初步方案


镇（街道）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竞得人签订《国有留用地转让合同》



召开村民会议讨论、表决，确定正式方案以及转让价格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区国土资源部门签订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
竞得者缴清地价款
镇（街道）拟订情况报告征求国土、住建、财政部门意见（国土部门向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出具《关于国有留用地申请公开桂牌转让审核意见》）
公示15日以上无异议
将表决通过的正式方案、价格一览表和村民（户代表）签名确认的表决结果情况在村小组政务公开栏、村委会政务公开栏及农村三资平台进行公示

村集体与竞得者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及《村企合作开发土地项目合同》
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出具《交易证明书》
村集体(镇/街道协助)委托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公开挂牌转让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区国土资源部门申请补办土地出让手续



